臺北市立文昌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愛心志工服務隊
組織運作管理辦法
103學年度第十二次家長常務委員會通過(103年12月15日)
目標：

一、促進學生家長關懷兒童教育，進而化為參與行動，落實「助人最樂、服務最榮」  

    之宗旨，並協助學校推動校務為目的。
二、為學生樹立良好行為楷模，激發學生感恩惜福之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志工組織辦法依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二十二條及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第三十二條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志工組織定名為『臺北市立文昌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愛心志工服務隊』(以下簡稱本隊)。

第三條  本隊以1、服務學校　2、襄助教學　3、提昇自我　4、聯繫親情　5、樹立楷模為宗旨，以提高學校品質，並增進家庭和諧關係，改善社會風氣。促使社區家長利用閒暇參與學生教育行動，發揮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崇高理念，並協助學校推動校務為宗旨。

第四條  本隊隸屬於臺北市立文昌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隊址設在家長會辦公室（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615巷20號），並接受其指揮及監督。
第二章 組織

第五條  凡子女就讀文昌國民小學家長或社區熱心人士具有高度熱誠與服務精神者，經家長會常務委員會議通過，得加入本隊為本隊隊員，本隊隊員均為無給職。

第六條  本隊另置有家長會、圖書組、監餐組、導護組、品德教育組、情緒教育組、園藝組等組別。本隊另設置桌球隊、節奏樂隊家長後援會共同分工完成。

第七條  本隊置隊長1人，另置副隊長一人，及組長若干人，隊長由志工推薦，副隊長由隊長遴選，組長由隊員推選，唯監餐組志工必須是由在校生家長擔任。

第八條  隊長對內主持會議、綜理隊務、指揮本隊所有隊員及所屬各項工作。副隊 

       長、組長依照隊長指導、協助隊長執行隊務，必要時得自行遴選組員，以完 

       成交付事項。
第九條 本隊長、副隊長及組長改選後，應於一週內辦理交接，移交時應造具隊員名
       冊給予家長會備存一份，並由家長會長監交。
第三章 會議

第十條  隊員大會每學期配合家長會改組後召開，由隊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並邀請  學校相關主管列席參加。必要時得召開臨時隊員大會，由隊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本隊由隊長、執行副隊長、副隊長及各組組長組成幹部會議，在不召開隊員大會時，應負責商議有關隊務推展之重要事項。

第十一條  本隊以隊員大會為最高決策組織，幹部會議為執行單位。隊員大會及幹部 

         會議出席人員多數之通過，始得決議。

第十二條  隊員大會其職權如下：

          一、研討協助學校推展教育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選舉或罷免副隊長及組長。

          三、審查隊務報告及決議事項。
          四、討論隊員之提案。

          五、其他重大事項之決定。

第十三條  幹部會議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隊員入隊及除名事項。排除有前科及精神疾病患者或經常務委 員及輔導 室決議不適任者。
          二、研擬隊員大會之提案。

          三、處理隊員大會之決議及交辦事項。

          四、擬定年度計畫及專案服務方案。

          五、辦理本隊福利及各項權益。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四章 權利與義務

第十四條  一、鼓勵志工參加教育訓練，包含基礎訓練與特殊訓練，完成教育訓練   者，由辦理教育訓練單位發給志願服務證；並由本校檢具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名冊、志工一吋半身照片二張及教育訓練研習證書影本，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申請發給志願服務紀冊
          二、任務編組：

（ㄧ）、依師生實際需要服務項目與隊員意願分成各組工作。

      （二）、隊員因故無法到場執行志工任務，需先自行協調代理人員或向副隊長報告，若有困難再向隊長及各組聯絡尋求工作調整。
	組  別
	志 工 服 務 項 目
	聯  絡

	  導    護
	交通指揮、安全教育，確保學生安全
	學務處

	  圖    書
	圖書深耕閱讀與館務整理
	教務處

	  監    餐
	監督學生營養午餐菜單審查及監督
	學務處

	  園    藝
	校園環境綠化
	總務處

	情緒教育
	情緒管理與提升自我
	輔導室

	品德教育
	學生品德教育建立及教導
	輔導室


第十五條  本隊隊員之權利如下：

          一、選舉權、罷免權及被選舉權。

          二、發言權及表決權。

三、.參與本隊或隸屬單位與有關單位所舉辦之各項聯誼及活動。

第十六條  本隊隊員應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隸屬單位之有關規章及各項決議。

          二、遵守本隊組織章程及各項決議。

          三、執行本隊或隸屬單位規定應參加之各種會議。

          四、出席本隊或隸屬單位規定應參加之各種會議。

          五、協助推展各項志願服務活動。
第五章 獎懲

第十七條  本隊隊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幹部會議之決議停權或除名：

         一、違反隸屬單位有關規章及各項決議者。

         二、違反本隊組織章程及各項決議者。

                  三、其個人行為妨害隸屬單位及本隊名譽者。
第十八條  本隊隊員之獎勵   定期認證志工服務時數，並向主管單位報備。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九條  本組織運作辦法若有未定事項依相關規定辦理，如相關法令修改時，本組織運作辦法亦隨同修改，並適用修改後之規定。

第二十條  本組織運作辦法經家長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後，並報請文昌國小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一次修訂

